
優化外地收入豁免徵稅 (FSIE) 機制的條例草案今天三讀通過

今天，旨在優化外地收入豁免徵稅機制的《2022年稅務（修訂）（指明外地收入徵稅）條例草案》（《條例
草案》）在立法會獲三讀通過。已獲通過的條例草案預計將於下週五在憲報刊登，正式成為法例（新法例）。

三讀通過的條例草案與後來通過委員會審議階段修正案修正的原始條例草案相同。因此，客戶可以參考我們
之前於2022年11月11日（2022年第15期）和2022年11月17日（2022年第17期）發佈的簡報，其中我們對
原條例草案和修正案的主要條款進行了詳細解釋和評論。

本簡報強調了香港政府在條例草案的立法審議過程中對新法例的某些條款所作出的澄清。其中一個特別值得
注意的澄清是，根據持股免稅要求，處置收益和股息的「應稅」條件下的「適用稅率」不低於15%被解釋為
「一般稅率」，而不是有關收入在來源稅務管轄區徵收的「實際稅率」。

希望了解優化後的FSIE 機制對其企業的影響的客戶，可以與您的稅務顧問聯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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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化的FSIE機制概述

在優化的FSIE機制下，在香港收取指明外地收入，即利息、股息、知識產權收入和處置股權的收益（處置收益）將被視為源自
香港，在香港收到時應繳納利得稅。然而，這項推定條款只適用於在香港經營某行業、專業或業務的跨國企業集團的成員實體。

即使推定條款適用，如果有關的跨國企業實體能夠滿足非知識產權收入的經濟實質要求或知識產權收入在香港的關聯法要求，
相關的收入仍將在優化的FSIE機制下獲得豁免。作為滿足經濟實質要求的替代方案，如果滿足持股免稅要求，股息和處置收益
也將在優化的FSIE機制下獲得豁免。

優化後的FSIE機制將適用於2023年1月1日或之後在香港產生和收到的指明外地收入。如果相關收入在優化後的FSIE機制下應
予徵稅，則不會在應計時徵稅，而是在香港收到或被視為收到該收入時徵稅。

在審議條例草案時對新法例的某些條款進行的澄清

在立法會審議該條例草案時，各持份者向條例草案委員會提交了意見。下文將討論對該條例草案某些條款提出的一些意見，以
及政府對這些意見的回應。

「應予課稅」條件下採用一般稅率

上述持股免稅要求受制於一個「應予課稅」的條件。根據該條件，外地來源的股息或處置收益須在外地稅務管轄區被徵收與利
得稅性質大致相同的稅項，及適用於該款項的稅率（適用稅率）至少為15%。

否則，該外地來源的股息或處置收益將從完全豁免徵稅切換至在優化後的FSIE機制下被徵稅，而就有關收入所支付的海外稅款
將可抵免在香港就同一收入所支付的利得稅（切換規則）。

在相關時間，稅務局在其行政指引中表示，適用稅率不是指有關稅務管轄區的整體稅率，而是指對相關收入徵收的實際稅率。

根據實際稅率方法，如果有關的指明外地收入是處置收益，則不大可能滿足「應予課稅」條件。這種情況下，許多稅務管轄區
對處置收益徵收的預提稅率低於15%（例如，中國內地對處置收益的預提稅率僅為10%），或者根據全面避免雙重徵稅安排，
處置收益甚至可能被免稅。

這樣的結果不利於保持香港作為跨國企業在該地區的有效投資控股平台。因此，包括我們在內的許多持份者都敦促政府採用
「一般稅率」的方法，而不是「實際稅率」的方法。

在與歐盟澄清後，政府隨後確認將採用「一般稅率」的方法，儘管與法案中一樣，新法例的相關條款仍然提到切換規則要遵守
不低於15%的「適用稅率」。

不過，政府也表示，如果收入根據特殊稅法以低於主法例訂明的稅率徵稅，而該較低的稅率並非為鼓勵實質經營活動的稅務優
惠，那麼「適用稅率」將是指特殊法例中規定的最高稅率。

稅務局將發佈《釋義及執行指引》或行政指引，澄清如何解釋新法例中提到的「適用稅率」是指上述來源稅務管轄區的一般稅
率。

事實上, 在最近的一個研討會中，稅務局副局長（技術事宜）舉例說明，即使根據與其他稅務管轄區和香港簽訂的全面避免雙
重徵稅安排對股息徵收的預扣稅的相關稅率為 10%，鑑於相關稅務管轄區的一般稅率為 20 %，也會被視作為滿足「應予課稅」
條件。

同樣原理，假如得自海外來源稅務管轄區的處置收益被徵收的預扣稅率低於 15%，只要相關稅務管轄區的一般稅率至少為 15%，
也將被視作為滿足「應予課稅」條件。

什麼是「代表」跨國企業實體行事從而成為跨國企業實體

在法案中，「跨國企業實體」一詞被定義為「該人是某跨國企業集團或其中的實體，或該人代表某跨國企業集團或其中的實體
行事」。有人擔心，跨國企業集團的獨立代理人將成為跨國企業實體，須遵守優化後的FSIE機制，即使該代理人本身不是跨國
企業實體。

政府已經澄清，定義中包含的「代表…行事」只是為了確保代表某項安排，如信託安排，其活動本身就構成了跨國企業實體。
例如，在這種信託安排的情況下，由於《稅務條例》沒有明確規定信託為可課利得稅的人，因此，在優化後的FSIE機制下，可
課利得稅的人將會是為該安排行事的受託人。

為了緩解持份者的擔憂，稅務局解釋，「代表」一詞的通常涵義僅指「作為獲授或正式代表」。故此，如服務供應者僅向跨國
企業提供服務，並不算「作為代表」。立法的目的也不是要把只為跨國企業集團服務的獨立服務提供者，或在向集團或實體提
供服務的過程中為跨國企業集團所包括的實體服務的獨立服務提供者納入優化後的FSIE機制的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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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麼是「利息」和 「股息」是一個事實問題

政府表示，在確定一項收入實質上是否「股息」或「利息」時，需檢視與交易相關的所有事實和情況，而非僅基於該收入之名。

一般來說，「股息」泛指就公司的股份支付一段時期內的部分利潤。股息並不包括合夥、單位信託或其他非法團實體的分發，
以及分支機搆的利益分發。

關於「利息」，一般是指為使用（他人的）金錢而應付的款項，具有對剝奪該種使用而（向他人）作出補償的性質。

純股權持有實體被允許借錢為其股權投資融資，但不能借錢或參與集團現金池安排。

在回答關於純股權持有實體可以開展的活動以及它可以賺取的附帶收入類型而不影響其純股權持有實體地位的問題時，政府重
申，純股權持有實體應該只持有其他實體的股權權益，以及賺取股息、處置收益，及取得、持有或出售該等股權權益所附帶的
收入。

政府還澄清說，為股權投資融資而借款，並賺取因該借款而附帶的收入（例如匯兌收益）的實體不會被視為不合資格成為純股
權持有實體。

然而，如果一個實體從事以下任何一項活動，則不符合純股權持有實體的資格：(i) 向其投資的實體提供貸款，無論是否收取利
息；(ii) 把外地股息所產生的盈餘資金借給集團的融資公司；或 (iii) 使用盈餘資金參與集團的現金池安排以賺取利息。

純股權持有實體必須履行放寬的經濟實質要求，而不能選擇履行適用於非純股權持有實體的正常經濟實質要求

很多以香港為基地的跨國企業集團採用離岸投資控股實體（例如，在開曼群島和英屬維京群島註冊的實體）來持有其海外股權
投資。

雖然根據《稅務條例》第14條，這些控股實體可能被視為在香港經營業務，但有些人認為，他們不一定需要在香港取得商業登

記。鑒於《商業登記條例》中「業務」的定義顯然是指比較活躍的業務類型，可以想像該定義比《稅務條例》中的定義更窄，
可能會出現這種情況。

因此，一些持份者詢問，這些離岸投資控股實體是否會僅僅因為沒有在香港獲得商業登記而被視為未能滿足放寬的經濟實質要
求。

這些持份者還詢問，是否允許純股權持有實體滿足降低的經濟實質要求或適用於非純股權持有實體的正常經濟實質要求，以在
優化後的FSIE機制下獲豁免徵稅。

對此，政府表示，純股權持有實體需要履行放寛的經濟實質要求，因為這是歐盟相關指引的要求，因此不能選擇適用於純股權
持有實體的正常經濟實質要求。政府進一步認為，根據《稅務條例》，在香港開展業務的純股權持有實體，如果能夠滿足非純
股權持有實體的正常經濟實質要求，應不難滿足獲放寬的經濟實質要求。

稅收抵免將在「逐項收入」的基礎上進行計算

許多持份者詢問，在計算稅收抵免款額時，是否允許納稅人將不同類別的指明外地收入所支付的海外稅款合併計算（即匯集海
外稅款抵免）。

對此，政府澄清說，與現行稅收抵免制度所採用的方法一致，稅收抵免在優化後的FSIE制度下按「逐項收入」來計算。

其他普遍關注的問題將通過稅務局的行政指引或《釋義及執行指引》的方式加以說明

政府表示，稅務局將進一步在其行政指引或將發佈的《釋義及執行指引》就其他普遍關注的問題提供更多的解釋和例子，包括：

(i)   指明外地收入何時被視作「在香港收取」
(ii)  就放寛的經濟實質要求而言，構成「持有和管理其在其他實體中的股權參與」的活動
(iii) 將股權權益的價值重新訂定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的公允價值的可能性，以計算優化後的FSIE機制下的處置收益

至於怎樣視作為「在香港收取」 ，稅務局副局長（技術事宜）在上述研討會中表示，若未匯入香港的指明外地收入用作股息傳
入股東的離岸銀行賬戶而當中沒有匯進香港，在優化後的FSIE機制下稅務局不會將有關收入視為「在香港收取」。這意味著相
關指明外地來源收入將不會被視為用於償還與在香港經營的貿易或業務有關的債務。

評論

儘管在立法過程中作出了上述澄清，但在實踐中如何解釋和應用新法例的某些條款仍然很複雜。如客戶希望了解優化後的FSIE 
機制對其企業的影響，可以與您的稅務顧問聯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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團隊對當前最複雜迫切的挑戰，提出更好的問題，從而發

掘創新的解決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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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安永的稅務服務

企業要獲得成功，業務必須有穩健的基礎，並持續實現增長。安

永堅信主動盡責地管理稅務責任可對貴公司的成功起到重要作用。

因此，不論貴公司的業務在何處，不論貴公司需要何種稅務服務，

我們在150多個國家的50,000名稅務專業人員都能夠為貴公司提

供適當的專業知識、商務經驗、一致的工作方法和堅定不移地作

出提供優質服務的承諾。

關注安永微信公眾號
掃描二維碼 (QR code)，
獲取最新資訊。


